
信用认证服务协议书

委托方： （以下简称甲方）

认证方：海南省国立信用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（以下简称乙方）

甲方就委托乙方信用认证服务有关事宜，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如下协议：

一、委托事项：乙方认证甲方上一个年度信用资质等级服务。

二、乙方依照《商务信用资质认证规范》和《商务信用资质认证计分标准》为甲方

提供信用认证服务。乙方从本协议签订之日开始至甲方取得该年度《商务信用资质证书》

和牌匾之日止乙方服务事项完成。

三、甲方须填写《商务信用资质认证申报表》并按照《申报材料目录》向乙方提交

相关文件资料。甲方对所提供申报材料的合法性和真实性负责。如有因材料问题而产生

信用认证的不良后果责任全部由甲方承担。

四、乙方收到甲方申报材料后在 25 个工作日内完成信用认证工作，并将甲方信用认

证信息登录《信用海南网》公开查询。

五、乙方信用认证服务费 12800 元。由甲方负责在本协议签订后 5 天内将费用全额

转入乙方如下账户：

收款单位：海南省国立信用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账号：21198001040011116
开户银行：农业银行海口市大英支行。乙方收到款后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给甲方。

六、本协议书签订后未经乙方同意，甲方不得单方中止合同，否则所交信用认证服

务费乙方不予返还，由此而产生的违约责任全部由甲方承担。

七、特别情况约定处理办法

1. 甲方不能提供实地信用核查条件，导致乙方无法实事求是开展实地信用核查工作

的，则该项分数按 45％计分。

2. 甲方不能按要求提供完整的财务会计报表及其相关材料，导致乙方无法实事求是

进行财务与资产绩效测评工作的，则该项分数按 45％计分。

3. 甲方不能按本协议书约定时间支付乙方信用认证服务费用的，导致乙方无法实现

正常收入的，则视为甲方合同信用失缺，乙方有权扣除甲方实得分数 10 分。如拖欠时间

超过 30 日的，乙方有权扣除甲方实得分数 25 分并将违约扣分处罚信息发布上《信用海

南网》公告和录入甲方信用档案。

4. 若甲方对信用评级认证结果有异议的，可在接到认定结果通知的 5 日内向乙方提

出一次复评申请。甲方申请复评必须补充新的证据材料和支付复评费五仟元，乙方收到

复评费后 15 日内做出终局复评结论。

若是乙方原因导致复评的，则甲方不付复评费，如已收取复评费的如数返还甲方。

八、乙方开展实地信用核查时甲方须配合和提供工作便利。如果核查地点超出海口

市区以外的，甲方须负责乙方核查人员的往返交通和食宿费用每人 500 元/日。

九、甲方《商务信用资质证书》每年六月前需要年审换证，年审认证服务费 3980
元由甲方另外支付乙方。

十、违约处理。本协议书经甲乙双方代表签名和盖公章生效。甲乙双方任何一方违

约必须另外承担本合同价款 20.％的违约金给守约方。

十一、本合同履行中如有不明确问题双方协商解决，若协商不成的，可走法律程序

解决。本协议书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本协议书于 20 年 月 日签订。

甲方： 乙方：海南省国立信用认证中心有限公司

代表人： 代表人：

电话： 电话：


